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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幫兇

青年求職須清醒 勿當幫兇陷泥潭

平台責任 「網推所」多涉嫌電詐
平台責任引關注

律師觀點 完善公共法律服務機制
加強網絡准入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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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5日「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內地知名打假人王海發布了一條打假網絡

律師的視頻，直斥「很多行業正在電詐化」。經由「3．15」這個特殊節點與打假

人王海的知名度，「網推所」騙局被更多民眾知悉。百姓的損失，受到國家有關部

門的關注，一張針對假借法律諮詢行詐騙之實的巨大法網正在收緊，2025年10月至12月底，內

地32個省級行政區，依國家司法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的聯合部署，開展了規範法律諮詢

服務機構專項行動，並設立了專項行動投訴舉報渠道。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注意到，即

便如此，騙子們仍未收手，而是更換「馬甲」逃避打擊，一時間有關平台應承擔何種社會責任的

討論也漸次展開。各界呼籲，治理「網推所」騙局，要通過政府加強網絡准入及監管、平台壓實

監管責任、司法部門主動積極支持受害者敢於維權等多維共治理手段來進行，決不允許「網推所」

騙局褻瀆法律尊嚴、掠奪弱勢群體的財產。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 武漢報道

屢換「馬甲」避打擊平台豈可袖手
壓實監管責任不能僅憑自覺

今年年初，多地出現了警方破獲「網推所」詐騙案
的消息，其中1月6日「湖北武漢警方突襲法律諮

詢公司、帶走逾百人調查」的新聞引發廣泛關注，相信
是湖北省切實執行該專項行動的重大成果之一。
對於「網推所」這一新型騙局，雖然政府多部門聯
動、通過高壓態勢有效打擊了騙局的野蠻擴張，但部分
涉騙人員並未膽怯，更換「馬甲」繼續登場，同時內地
視頻平台如何保持中立立場、站穩「技術通道」「信息
中介」定位的討論，亦日趨熱烈。究竟是道高還是魔
高？內地知名打假人王海認為，此消彼長之間，「反映
的是一種系統性失衡，消費者卻在為這一整套失衡機制
埋單。」

假維權賬號頻換「馬甲」屢獲「新生」
「我們的視頻不是自己刪除的，是被人投訴侵犯肖像
權後由平台下架的！」王海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專訪時表示。
王海3月15日發布的打假網絡律師視頻，在引發網友
廣泛關注和熱議後，突然在視頻社交平台消失，部分網友猜
疑是不是王海受到壓力後主動刪除了該視頻。
在該視頻中，王海揭露有人開設了10餘個自媒體賬號，身

份包括北京某律所的「雷主任」、AI領域專家「薛飛」等，
不僅「當過十幾年檢察官」，亦「做過十幾年記者」，並號
稱「十幾年辦結超10,000起冤假錯案，成功率95％以上」。
但在官方「全國律師執業誠信信息公示平台」上卻查不到
該人的執業信息。

「網推所」已呈矩陣化
王海團隊對該人固定證據並對
該系列賬號進行舉報後，王海的
視頻被舉報下架。但在4月15日
王海發來的抖音平台鏈接中，記
者看到「雷主任」的賬號化身為
「黃主任破冤假錯銨」「謝鋼主
任破怨措案」「薛主任破解冤錯
案」等多個賬號（記者註：賬號
中並非錯別字，可能是註冊者為
規避監測有意為之），繼續以
「深耕法律申訴領域30年、成功
辦理3,000多起疑難冤錯案、翻案
率高達90%」的噱頭，對網友進
行誘導。

記者查詢
發現，中國司法並無「翻案」「翻案率」之說，類似表述應為
「改判」。記者查到，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過2012年至2020年
間全國法院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1萬件；記者自行統計的同期
全國刑事判決案件（即一審刑事案件）總數約968萬件，由此
得出大概的改判比例為0.1136%。該數據對比「網推所主任」
所吹噓的「翻案率高達90%」，相差790餘倍，可見「網推
所」數據過於浮誇。
王海總結了「網推所」亂象的三大特徵。第一、騙子極少真
正退場，一個賬號矩陣被處理了，立即重新開號、重新做人
設、重新投流。其背後應已出現批量化包裝、矩陣化引流、模
板化收割的趨勢。
第二、部分社交平台在治理這類問題時，往往將自身單純

定義為「技術通道」「信息中介」；而公眾關切的是——平
台是否於「網推所」表現出的批量虛構身份、誇張承諾、冒
充律師、冒充律所、成功率離譜、話術高度一致、IP高度集
中、矩陣號互相配合等異常現象，盡到了識別、攔截、核驗
和處置義務。
第三、仍會有不少消費者繼續上當。王海無奈指出：「不是

因為消費者『笨』，而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整套精心設計的
騙術。」

不因惡小而不懲，「網推
所」亂象引發國家層面的高
度重視，司法部、公安部、

市場監管總局自2025年9月至12月，在全國開展規範法律諮
詢服務機構專項行動。
三部門明確指出，專項行動聚焦社會各界反映強烈的某些
法律諮詢服務機構假借律師名義進行詐騙、招搖撞騙以及虛
假宣傳、虛假承諾等違法犯罪問題，公開問題線索反映渠
道，開展重點線索核查，依法查處一批違法違規行為，引導
法律諮詢服務機構依法規範誠信執業。

武漢警方大規模整治「網推所」亂象
今年年初，全國各地紛紛傳出警方打擊「網推所」騙局的
消息。其中，2026年1月6日，湖北省武漢市警方的大規模
行動引發全網關注。當天，武漢市光谷軟件園E區2棟、3
棟、4棟數家以提供法律服務為名營業的公司被警方「一窩
端」，多名警察在園區內由上午行動至下午，帶離多人。
記者日前前往上述地址查看，在E區2棟的5樓、7樓看
到，佔據整個樓層辦公的兩家公司大門緊鎖，但未見封條；
內部辦公用品幾近搬空，而且兩家公司的門口、前台均無招
牌，看不到公司名字。
記者從園區內人士處獲悉，涉事公司在園區內經營已有數

年，其中有公司原本在4棟執業，2025年下半年才搬至2
棟，搬家沒多久即在今年1月被查封。
記者問及近年是否常有上當者前來維權，數位受訪者表示
未曾見到。
從多個渠道得到的消息顯示，當天執行任務的是武漢市公
安局江漢區分局，警方查封了數家在網上從事法律服務的公
司，並帶走超過百人協助調查。
消息人士指，相關公司彼此合作、分工明確，有的負責在
網上通過誘導手段引來案源，有的根據各自負責的不同領域案
源，由員工通過企業微信對接客戶、引導合作付費。

網傳此次涉案公司收到投訴400多次、涉案1,000萬元人民
幣。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從接近案件人士處得到的消息
是，相關投訴遠不止400起，涉案更是高達數千萬元人民幣。
目前，警方當天帶走的一百多人，多數因為涉事輕微或主

動交代，經問訊後已經釋放；但部分核心員工、公司高層、
幕後老闆等已經進入審查起訴階段，罪名包括詐騙罪。
據悉，該行動是湖北省開展規範法律諮詢服務機構專項行

動的成果之一。

涉案公司同名律所投訴量全市第一
有消息指，此次查封的包括名為「湖北至×律師事務

所」、「武漢澤×法律諮詢有限公司」的兩家公司。
記者搜索得知，湖北正式註冊的律師事務所中亦有一家
「至×律師事務所」，該律所目前正常執業。截止發稿
時，記者未能查詢到涉案的「至×律師事務所」公司與正
式註冊的「至×律師事務所」有何關聯。
但在武漢市律師協會的「全市律師事務所被投訴（舉報）

情況通報」中，「至×律師事務所」以被投訴總量354件、
重複投訴量212件，穩居全市
律所之首。該數據統計期間
為2026年 1月25日至2月24
日。
情況通報顯示，「至×律

師事務所」已被提請湖北省
司法廳給予行政處罰。
此外，之前報道提及的武

漢「創××合法律諮詢有限
公司」，也在1月下旬搬離註
冊地，並在宣傳中放棄了原
來的追討債務主業，令外界
對此次專項行動的震懾作用
和警示效果報以樂觀態度。

雷霆打擊

高壓打詐成果漸顯

●武漢警方1月6日對光谷
軟件園一法律諮詢公司實施
抓捕行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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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表示，只要還有
受害者在上當，團隊就
會繼續揭露。

受訪者供圖

記者在
採訪中發
現，從事

「網推所」非法或擦邊工作的主要
為年輕人。對此，湖北省香港商會
法律顧問張律師表示，一方面，部
分非法「網推所」只考慮經濟利
益，往往會低價招聘工作經驗不足
和沒有受過法律教育的年輕人，突
擊培訓後立刻上崗成為「談案顧
問」，在網上招攬業務並與當事人
對接。這些「談案顧問」本質上是
銷售人員，促成委託合同後可以拿
到高額提成，在利益的驅使下，
「談案顧問」對當事人進行誘導甚
至詐騙不足為奇。
另一方面，部分年輕人由於求職困

難、對社會缺乏足夠的了解，哪怕遇
到不正規的「法律諮詢公司」招聘，
也會不加辨別地加入，一步步被「領
導」帶入偏門，最後陷入泥潭。
張律師指出，求職者一定要增加
辨別能力，對所在公司、所在行
業、所在崗位有清醒的認識，一旦
發現工作涉嫌違法，一定要立刻收
手、主動離開。
對於法學專業畢業生，張律師強
調，如果以「律師」作為職業追
求，務必選擇正規的律師事務所，
在辦案中積累經驗、打磨自身的技
能；「試圖走捷徑，甚至成為欺騙
當事人的幫兇，不僅對職業生涯沒
有幫助，甚至可能涉及犯罪，終身
無法執業。」

王海強調，「不是所有的『網推
所』都是騙局，但有大部分都涉嫌電
詐。」

平台只管算法收益
「『網推所』騙局能夠做大，是因
為存在系統性失衡。」王海強調。
他分析，行騙者的核心邏輯是，

包裝優秀人設、大肆投流引流、製
作信息繭房、提高受眾預期、放大
客戶焦慮，從而將消費者的錢通過
小額多筆的方式收入囊中；平台的
核心邏輯是，流量越大越賺錢、轉

化越強越賺錢，算法收益往往優先
於內容真實性；部分營銷號、帶貨
號、中介號的核心邏輯，是佣金越
高越好、成交越多越好、責任越少
越好；而在監管方面，則存在處理
不夠穿透、處罰不夠嚴厲、聯動不
夠迅疾，滋長了違法者「風險不
高、成本可控、值得一試」的心
理。
雖然對於短期內消除「網推所」騙
局不抱樂觀態度，但王海表示，只要
這類騙局還在騙，他和團隊就會繼續
關注並進行揭露。

「『網推所』的重
點是『網推』，這個
定義就決定他們與律
師事務所不同，他們
更側重於把法律服務
像商品一樣推廣出
去，而忽視法律服務
的質量和價值。」湖
北今天律師事務所資
深律師李鋼指出，當
民眾遇到法律問題

時，應尋求正規的律師事務所協
助解決，而非貪圖「網推所」「便
宜量足」的承諾從而購買到不實
甚至虛假的服務。
李鋼強調，中國的法院工作公
開透明，因此一般的法律訴
訟包括追討債務等，民眾可

以請律師量身定製訴訟方案、據
此進入司法程序，專業律師提供
服務的費用並不貴。

用好網絡平台加強法律宣傳
即便是「執行難」的問題，
李鋼表示，其實受害人應該自
己多關注債務人的信息和動
態，發現有異常情況時立刻申
請法院執行。
李鋼同時建議有關部門繼續通
過健全和完善公共法律服務機制，
充分利用現有法律資源、填補簡
單、小額案件的法律市場空白，
讓一部分民眾可以通過政府搭建
的平台快速、有效地找到解決問
題的途徑，幫助民眾在知其難也
知其所以難的情況下逐步推進訴
訟流程，減少病急亂投醫之下的
上當受騙概率。
「法律服務不同於普通的服
務，在資格認證和網絡准
入等方面應採取更嚴格的
標準。要像管理網絡銷售
藥品一樣管理網絡法律服

務，才能讓『網推所』亂象更
好地得到扭轉。」李鋼告訴香
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

●湖北今天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李鋼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 攝


